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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陳瑱瑜

傳真：03-8222605

電話：03-8222944

電子信箱：toto831014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政行字第10800033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。

2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。 

(1080003327_Attach000.docx、1080003327_Attach001.docx)

主旨：請本府所屬機關(構)團體、學校、法人、事業機構(以下

簡稱機關團體)，務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

項及第3項規定，主動公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之身分關

係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轉知監察院108年1月2日院台申貳字第1071833695號函。

二、按107年12月13日修正施行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(下

稱本法)第14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

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

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

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。二、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

式，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、標售、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

物權。三、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；或對公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

10800000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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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，

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

定同意之補助。……」。

三、另本法第14條第2項及第3項分別規定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

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

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，應主動於申

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；於補助或交易行為

成立後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。但屬

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，

不在此限。」、「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

公眾線上查詢。」違反者(含機關團體、公職人員或其關係

人)，依本法第18條第3項規定，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

四、為避免機關團體、受監察院管轄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違

反前開規定受裁罰，並利於釐清責任歸屬，務請貴機關及

所屬機關團體就涉及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1款至第3款補

助或交易行為，於補助或交易之申請或投標文件內，一併

檢附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

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供申請人或投標人填寫，以利其依

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；並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30日

內，將前揭身分關係及補助或交易內容，利用電信網路或

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。

五、為減少機關團體就公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之系

統建置或網頁維護負擔，並達成公開透明之立法目的，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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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院將建置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及查詢平臺，

俾利公眾查詢及機關團體集中公開。然因系統建置完成尚

須一定時日，監察院將於平臺上線時另行通知。

六、檢附符合監察院前述公開及查詢平臺規劃方向之「公職人

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

揭露表」及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

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表」供參，如有需要，請至「監

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/便民服務/書表下載/利益衝突迴避」

下載。並請本府教育處及文化局轉知貴管政府捐助財團法

人上開事項。

正本：本府主管辦公室、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

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花蓮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府政風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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